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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“佩党徽、亮身份”活动的通知

各党总支（支部）：

为扎实推进“两学一做”学习教育，落实在党言党、在党爱党、在党护党行动，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，根据学院《在全院党员中开展“两学一做”学习教育实施方案》要求，经党委研究决定，在全体党员中开展“佩党徽、亮身份”活动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佩戴党徽的意义

党徽是党的象征，是共产党员身份的标志。自觉佩戴党徽，既是党员形象的具体反映，也是党员自身觉悟和组织纪律的一种外在表现；既有利于党员认真履行党员义务，加强自我教育，又便于密切党群关系，主动接受群众的监督，树立党员形象。

二、佩戴党徽的要求

1、佩戴的对象

佩戴党徽的对象为全院在职教职工党员和在校学生党员。

2、佩戴的位置
佩戴党徽应当严肃、庄重，党徽应佩戴在外衣左胸中间位置。党徽若与其他徽章同时佩戴时，应将党徽置于其它徽章之上。
	


3、佩戴的场合

原则上要求党员在校内工作学习时间和参加集体活动时佩戴。

4、爱护保管好党徽

党员要自觉爱护党徽，保持党徽的干净整洁。   

三、佩戴党徽的日常管理

佩戴党徽的日常检查以支部为主，学院组织人事处会同党政办、纪检监察室对党员佩戴党徽的情况进行抽查，检查结果纳入年度党建工作考核。

“佩党徽、亮身份”活动是一项光荣而严肃的任务，各总支、支部要提高认识、严格要求、抓好落实，党员同志要进一步增强党性意识、身份意识和自律意识，树立党员良好形象。

本规定自通知下发之日起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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